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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哲学界在争论“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的问题，因为事关儒家伦理的历史考察

与价值评判，故引起了很多学者关注。法学界关于“亲情容隐”的反思，早于哲学界，

颇值得哲学、伦理学界的同仁们重视。 

2002年至2004年间，我和友人曾与有的论者就“亲亲互隐”及由此引起的儒家伦理诸

问题展开了争鸣，详见《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刘清平文、第10期郭齐勇文、第12期
穆南珂文，2004年第7期郭齐勇与龚建平文；《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黄裕生文，

2004年第1期郭齐勇与丁为祥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6期丁为祥文；杨泽波先生在《江海学刋》2003年第2期、《河北学刋》2004年第2
期、《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等等。我们又搜集了以前的及与这场争鸣

同时先后发表的相关论文，包括我们尊敬的中外前贤与时贤的谠论，集结为本书。例如

我们收录了前辈刘家和、孙霄舫、蒙培元先生的论文。刘先生学贯东西，是一位著名的

历史学家，研究的范围较广，对先秦思想史亦十分关注。他的《古代中国与世界》一

书，是我的案头书，其中《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等多篇范文，都是不可多得的。本

书收入了他与弟子门生的对谈，平易而深刻。孙霄舫先生是贺麟先生的老弟子，虽在海

外教化学，但仍醉心于中西哲学，写了不少论文。贺老夫人黄人道先生多次推荐他的论

文，让我找地方发表。蒙培元先生著作等身，是儒学研究大家，杨泽波与郑家栋先生是

新锐，范忠信先生先我而得，他们的文章都是大家想系统了解的。我们也收录了德国与

美国学者的论文，借他山之石，获取新思。罗蒂很重视“情”，不以康德为然，不似我

们言必称康德。黄勇先生受了很好的哲学训练，他的文章颇值得一读。 

本集主要收录的是论战性的文章，涉及争辩的学者凡十八人，论文凡三十一篇。我斗胆

地借用孟子的一句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为按照我的论敌的观点，孕育

了吾华数千年的儒家伦理，竟然是毫无正义、不讲公德的最黑暗、最荒诞的东西，是贪

污腐败的根源！ 

这场论战涉及到如何历史地评价儒家伦理及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的问题。有的论者以抽

象的、他们自以为的西方价值来评价儒学，以为对亲情的维护仅仅是儒家或中国传统伦

理的特殊性，想当然地把儒家伦理简单化、平面化、妖魔化，夸张为“亲情唯一”或

“亲情至上”，视之为古代法律的对立面（黄裕生所谓“违法的伦理学”），那当然更

是现代化法制的绝对对立物了。吊诡的是，儒家的这些主张、中国伦理法系的精神及

“亲属容隐”制度与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直至今天的法律并不相违，相反，这恰是具

有人类性的，符合人性、人道的，因而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史专家范忠信教授早就

有了厚实的研究成果。“父子互隐”中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与维护的因素。让亲人

从亲人的证人席上走开，恰恰具有现代性，这对扬弃“五四”、“文革”以来的亲情沦

丧有长久的价值，对修订现行的、沿袭革命法律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有着现

实的意义。 

在柏拉图的《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学》中，可知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人与我国孔子在“亲亲互隐”的问题

上有一致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把家庭伦理放在神的规律而不是人的规



律的层面加以讨论，区分了家庭法与国家法，强调家庭法属神圣法。其实在西方，在基

督教文化氛围中，家庭伦理、血缘亲情也是崇高神圣、不可让渡与剥夺的。 

无论在制度上还是理念上，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因为都是天之生民，当然有普遍性、

共识性的东西。孔子以《诗经·大雅·烝民》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为“知道之诗”的慨叹与孟子的诠释，真是颠扑不破！ 

有的论者，例如黄裕生先生以“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作为伦理特殊主义与普遍主

义的界标。他指出，“爱有差等”是最黑暗最荒诞的思想，导致整个儒家伦理学陷入了

所谓的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黄先生完全是隔着玻璃看自家传统，以其臆造的基督教的

理想主义妄评儒学，断章取义，否定儒家的“仁爱”的普遍性。他认为只有基督教的

“博爱”才有普遍性，儒家的伦理学只是角色的、关系的、功能性的、他律的伦理学，

只具有特殊性，在当代毫无正面价值，只能被抛弃。他把一神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

仰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说什么“每个人首先是与唯一的神发生关系，才与他人发生关

系，而且人与神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前提；人是在与神的关系中获得绝对尊严、绝

对权利与绝对责任，因而尊严（绝对的目的性存在）法则、权利法则、责任法则是人与

人的关系的基本法则”（《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第18页）。他在其两万言的长

文（《中国哲学史》很少发过这么长的论文，是文又同时发表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主办的

《复旦哲学评论》上）中几处引用《圣经·马太福音》，指出只有上帝、耶稣的爱（以及

对上帝、耶稣的爱）才是有绝对原则的、普遍的爱。“谁对亲人的爱超过对耶稣的爱，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心里没有绝对原则，没有普遍的爱，他也就不配当耶稣的门徒”（同

上第21页）。为了强调这一点，在同页同一段落中他又重复说：“如果一个人爱他的亲

人甚于爱耶稣，他也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全智爱独一的上帝，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爱人如爱

己，因此，他当然不配当耶稣的门徒。”黄文所说的够资格成为普遍伦理学的基石，即

是上述所谓“绝对原则”，由此才能带来社会的正义、公正。这与他在同一论文前半部

分强调的“绝对自由”、“绝对权利”、“人的本相存在”、“意识本身”、“纯粹意

识”、“一切存在者的显现都必须以纯粹意识的自识存在为前提”、“每个人都存在于

自由意识中，因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的自由存在”的所谓普遍伦理学的前提

适相矛盾。近代以降，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上的诸大家、各流派有关一神教信仰与个

体绝对的自由意识之矛盾的揭示，勿需我等赘述。 

细考“爱有差等”，实无法得出儒家“仁爱”本身无普遍性的结论。这场讨论使我们想

到了孟子对墨者夷之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批评。夷之在大原则上讲兼爱，在表

现上又主张“自亲者始”，孟子批评为“是二本也”。程伊川曾就此有所讨论，斥夷之

的错误为“二本而无分”，刘述先重申了伊川之论，指出张横渠的“民胞吾与”体现了

“理一分殊”的精神，当然不能理解为“兼爱”。牟宗三认为，“仁”是个普遍的道

理，这个道理必须是可以表现的。人的表现跟上帝的表现不一样，因为上帝没有时间

性、空间性，而人表现“仁”这个普遍的道理有时间性。上帝可以爱无差等，人怎么可

以爱无差等呢？参见刘述先《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年版，第60—61页；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第109页。 

贺麟先生在讨论“差等之爱”时，特别指出这是普通的心理事实，是很自然的正常的情

绪。贺先生指出，儒家让我们爱他人，要爱得近人情。又说，“爱有差等”的意义，

“不在正面的提倡，而在反面的消极的反对的排斥那非差等之爱”，如兼爱、专爱、躐

等之爱（包括以德报怨）等。这三种爱，不近人情，且有漫无节制、流于狂诞的危险。

此种不合理、狂诞的行径，凡持兼爱说者，特别是基督教中人，往往多有之。儒家差等

之爱不单有心理的基础，而且有恕道或絜矩之道作根据。儒家也不是不普爱众人，不过

他注重一个“推”字，要推己及人。贺先生又说，普爱“是集义集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

境界，大概先平实地从差等之爱着手，推广扩充，有了老安少怀，己饥己溺，泯除小己

恩怨的胸襟，就是普爱或至少距普爱的理想不远了。此处所谓普爱，比墨子所讲的兼爱

深刻多了。……此处所讲的普爱，与孟子的学说，并不冲突，乃是善推其差等之爱的结



果。”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第364—367页。 

根本上，儒家“仁爱”的论说是在本体论、存在论上才能理解的，在实践生活上才能体

证的，而论者往往将其视为西方知识论的话语，抓住只言片语，斩头去尾，任意宰割，

当然如隔靴搔痒。“仁体”是终极性的实在，有“天”“天道”“天命”的根据，只有

在“天—人”系统的本体论、形上学的层面上，才能理解孔孟儒家的伦理学，乃至横渠

的“民胞物与”、明道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朱的“天理流行”、阳明的“一体

之仁”。孟子之本心、良知、善性，不是从事实经验层面上可以理解的，它是天之禀

赋，是“天之所与我者”，是人区别于它物的特征。然而在人的范畴内，却是普遍的，

即“心之所同然者”，“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圣人与

我同类者”。在此基础上，孟子特别强调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

的普遍性。从人的本体论上讲，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宇宙人生的根源性及天人之际的感通

性。任何宗教、哲学传统中，伦理价值系统与终极性的本根之学（或曰形上学、本体

论）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理解儒家形上学，也就不可能理解儒家伦理学或儒家价值

论，那在评价上就可能犯孤立、片面、表面的错误。 

属于常识性错误、至今还被不少论者奉为圭臬、成为思维定势的，还有黑格尔所谓孔子

的主张只不过是俗世伦理、常识道德，罗素所谓中国伦理不注重公共义务，梁启超所谓

中国传统伦理注重“私德”不注重“公德”等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地辨析。至于有的论

者把“私德”说成“私欲”，则更是荒谬绝伦。 

《论语·子路》篇记载的孔子关于“父子互隐”与“直”德的论说，实是主张保持人的自

然真性常情，表里如一，不矫饰造作、屈己奉人。孝悌，即对父母兄弟的情感，是人最

切近真挚的情感。但孔孟儒家立足于自然真情讲孝道，绝不是如刘清平、黄裕生、穆南

珂先生所说，儒家“仁爱”之本局限于血缘亲情。这是大误会！这涉及到如何理解“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们不懂：“仁”之背后有终极之“天”的根据；“仁爱”

之情或作为德目的“仁”又受到“义”、“礼”、“智”等等德目的制约，因而“孝

悌”、“亲情”不可能不受到限定；“仁”与“义”、“仁”与“礼”、“仁”与

“智”等等既对立又统一，“仁爱”的推扩在上述德目彼此的节制中互动互补而行。 

其实，有关“隐”与“犯”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常识问题。小戴《礼记》的

《檀弓》篇云：“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有犯而

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

死，心丧三年。”儒家的主张，对父母、君主与老师的事奉、批评与服丧之方式方法是

有区别的。儒家的道理，理一而分殊，即在儒家普遍的与天道相接的人道仁义原则（这

是整体的、大的、根本的道或理）之下，父（母）子（女）间、君臣间、师生间又有着

略相区别的伦理规范原则（这是体现上述大的道与理的小的或部分的道与理）。“隐”

是什么呢？“犯”又是什么呢？“隐”是不是无原则地包庇、窝藏呢？ 

请看古代精通儒学的注疏专家们对上引《檀弓》一段文字的解释。郑玄说：“隐，谓不

称扬其过失也。无犯，不犯颜而谏……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制，事师以恩义之间

为制。”在公共领域与事务中，以“义”为原则，在私人领城与事务中，注重恩情的培

护。但“隐”只是“不称扬其过失”。对亲人的“隐”与“无犯”，只限于小事，不会

无限到杀人越货的范围。故孔颖达说：“亲有寻常之过，故无犯；若有大恶，亦当犯

颜。故《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可见亲情回护的分寸，不能陷

亲人于不义。孙希旦说：“几谏谓之隐，直谏谓之犯。父子主恩，犯则恐其责善而伤于

恩，故有几谏而无犯颜。君臣主义，隐则恐其阿谀而伤于义，故必勿欺也而犯之。师者

道之所存，有教则率，有疑则问，无所谓隐，亦无所谓犯也。”这些解释是有所本的。

父母子女间，在寻常事中不必犯颜。事事当面批评，求全责备，怒目相向或反唇相讥，

伤害了源之于天的天下最亲的亲情。此即孔子主张既不盲从于父母，而又和颜悦色地劝

谏：“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君臣之间



则不然，距离感很强，事事都可以犯颜直谏，这里有一个维持正义、正气的问题，深恐

在公共事务中徇情枉法，或在政治生活中形成儒家最憎恶的阿谀逢迎之歪风邪气。师生

关系则是另一问题。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论语》的《为政》篇的孟懿子问“孝”章。

孔子答曰“无违”。与上引《里仁》篇的“无违”一样，其实就是“无违礼”。孔子对

樊迟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如此而已。所谓“孝”者

“无违”，并非事无巨细都不敢违背父母。古代称背礼者为“违”。至于对君，《左

传》桓公二年云“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的差别，区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大小戴《礼记》与郭店

楚简都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论说或类似的论说，在实践上更是如

此。门内以恩服为重，门外以义服为重，私恩与公义是有明确界限的。前面我们提到郑

玄注文中有“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制”。怎么能说儒家只讲亲情，不讲正义、公

正、公德？怎么能把今天贪污腐败的根子找到儒家价值上？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栽赃陷

害，糟蹋圣贤，糟蹋自家传统精神。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价值系统，其价值理想、人

格典范与千百年来儒家知识分子、仁人志士的实践行为，对国事民瘼的关切，已经成为

我们民族的财富，而且正在成为我们新时代的精神要素。儒家伦理中自有与民主政治、

自由主义、生态环境伦理相接殖的因素，并且可以与当代各思潮（包括女性主义）相对

话。儒家讲的“私”与“己”是不同的概念。至于“存天理，灭人欲”是不是要灭绝人

之所有的欲望，也是需要辨析的。与此相关，“吃人的礼教”说，也是戴震以来，尤其

是“五四”以来的陈词滥调。礼教，特别是宋代以后的礼教，包括吕子乡约、朱子家礼

在内，恰恰适应了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转型（由唐而宋），有利于民众的文明化，对中日

韩诸国走上现代化道路都作了铺垫，其中有其现代性因素。东亚有关哲学、历史学、社

会学、人类学者中有许多专门家在研究，且成果颇丰，兹不赘言。 

有的论者以为，所有非西方的伦理资源都不具有现代性、普世性的因素或价值。有的先

生，例如黄裕生在前引文章中说，儒家仁爱不是普遍的，缺乏普遍教化能力而无力承担

起世界史，换言之，只有他心目中的基督教伦理是唯一具有现代性、普世性的。那么我

们倒要请问，是不是各族群、各文明的传统伦理在当代都没有用了，只能照搬基督教的

或近代西方的伦理。这可不可能？他们的预设，西方是铁板一块，东方是铁板一块，中

国是铁板一块，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儒家与基督教二元对立，不可能有彼此的互

涵、对话与沟通。所谓普遍性伦理从何而来呢，只能来自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吗？

基督教伦理是一成不变的吗？康德伦理与儒家伦理完全不可通约吗？在当代德性伦理

学、义务伦理学的重建中，儒家伦理毫无意义与价值吗？孟子的德性伦理，为义务而义

务，为道德而道德，“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等等，所表

明的难道不是道德的绝对性原则？孟子的“天爵”“良贵”说及一系列人格论，难道不

是把人与人的道德价值主体作为“目的本身”？其中就没有“个体自由”“道德自由”

“自律”的内涵吗？详见李明辉《儒家与康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

52—53、60—61页。 

本书中的许多论文，深入探讨了儒家血缘亲情、人伦之爱与儒家核心价值“仁爱”的真

实意涵，全面地、立体地而不是浮面地、单维地论述了儒家最基本的观点的形成与发

展，解读了儒家伦理的复杂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等的张力与配合，诠释了

先儒对人之性分所涵之仁义以及人之践仁行义的绝对性、普遍性、无条件性的强调，来

凸显儒学的这种超越性、终极性和宗教性，论证了“仁”与道德的“心性”究竟为何

物，梳理了先秦、宋明儒有关“仁”“亲亲”“孝悌”的论说，将儒家伦理与康德伦理

学作了比较，讨论了所谓“本相伦理学”的缺失和把儒家伦理仅仅视为“角色”“关

系”伦理的错谬，指出所谓“普遍伦理学”的建构一定要在各种文明传统中发掘具有人

类共同性的价值观念，通过文明对话，将这些原本“特殊”的观念推扩、提升到“普

遍”的层面，这当然包括吸取儒家的“仁爱”在内的各族群的伦理价值，将其中人性、

人道的内容、因素作创造性转化。 

长期以来，在人类各族群起了广泛作用的，作为价值指导并维系世道人心的精神性资



源，都具有当代的、普遍的意义。我们要以健康的心态，体认合乎人情人性的自家伦理

资源（包括儒家儒教、道家道教、佛家佛教）的深长久远的价值，肯定各宗教、各族群

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现代意义。 

时下我们确实犯有“失语症”。只会转述、重复人家的话，匍伏在西方强势的话语霸权

之下，而对于自家的、人家的论说，却缺乏深度的全面的理解。“五四”以来最大的毛

病就是简单粗暴地对待自家的文化精神遗产，习惯于以偏概全，一言以蔽之地把需要分

析、转化的价值系统，包括“人道”“仁”“义”“礼”“智”“信”“忠”“孝”

“诚”“恕”“中庸”等范畴及其背后的与之密切相联的“天”“天命”“天道”等理

念，都当作负面的或历史博物馆里的东西，而不肯虚怀体认。我们在认真学习西方的理

性精神、批判精神时，也要学习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认祖归宗的精神。他们把与古希腊罗

马本无直接联系的近代西方文化往前延伸，接上古希腊罗马的源头。我们要学习他们对

自家大小文化传统的尊重与珍视，包括基督教（我这里用广义）伦理传统对西方族群、

社群的养育。他们尊重他们的伦理传统的教育，使之对今天的社会、青少年继续发挥作

用。我们呢？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抛却自家无尽藏”呢？在这一方面，即在当代重视

本土伦理资源的护持、活用与加强本土伦理的教化方面，我们真是要向西方学习。对于

本族群文化传统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尊重并不是矛盾的，关键是要有深入的理解与切实的

分析，不要只停留在表层，重复“五四”、“文革”以来一些似是而非的独断论。不经

推敲、简单独断地对待传统文化思想的方式，不是理性主义的，有悖于朋友们自我标榜

的西方理性精神。我们希望我们的青年，适当地与那些时髦的东西保持一点距离，稍微

增加一点独立思想或思想的思想之能力。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了。 

我认同先儒的“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以仁

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在搜集各文、编成本书的过程中，我努力遵循宽容原

则，即我个人的价值取向、理论主张毫不隐讳，但充分尊重各位作者及其思想，誓死捍

卫别人说话的权利，将讨论中各方的论文均按原样汇集于此。我征得了作者的同意，收

入与否尊重作者本人的意愿。我们标明了原发表书刋，并征得了有关杂志社、出版社的

同意。我们在编排时注意到分类而辑，或尽量使某位作者的多篇论文集中在一起，此等

排列没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别，亦不伤害客观性原则。 

文存于此，请读者诸君自己去鉴别、判断。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这场争鸣的结束。因

为论战各方及其主要参与者要说的话基本上都已说完，再说亦只是重复自己。本集可以

作为一个标本。再过10年、30年、50年、100年，后人不会再讨论这些问题，即使要讨

论，亦必须通过而不能绕过我们。 

感谢各位作者与湖北教育出版社同仁的支持，感谢责任编辑胡治洪博士的辛勤劳作。 

是为序。  

本序言的主要内容曾以《从“亲亲互隐”的争论谈儒家伦理的普遍性问题》为题，

提交并发表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10
月8—11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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